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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自然资〔2020〕183号

南澳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快处理南澳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》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管委）、县农业农村和水务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司法局：
《关于加快处理南澳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县自然资源局反映。


南澳县自然资源局
2020年12月14日

抄报：汕头市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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